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

	一、名稱
	歷史建築「孫立人將軍故居」

	種類
	宅第

	位置或地址
	臺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18號

	二、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1.所定著土地範圍：建物本體：孫立人將軍故居；建物面積：374.03平方公尺；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西區後壠子段267及267-6地號。
2.新增擴大之土地影響保存範圍（詳地籍套繪圖）：臺中市西區後壠子段201-3、201-15、201-29、201-31、201-34、201-35、201-36、201-37、266-3、266-28、266-30、267-1、267-5、267-10、267-11、267-12、267-13、267-14等18筆地號，共計2807平方公尺（含建物原登錄定著地號面積）。

	三、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登錄理由：
1. 建築與區域歷史沿革意義：
本建物所在區位，日治時期為臺中市西北郊外「後壠子庄」。該庄在日治時期大正年間主要為緩和本市中心過度的人口發展而形成的新興住宅區。此階段的開發，主要由大和村建築組合、臺中市役所、臺灣住宅營團及臺中州農事試驗場等單位，興建住宅或官舍所構成，對於本市近代都市發展與住宅計畫具歷史意義。
2. 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關係：
本建物在國民黨政府時期，屬彰化縣農會所有。民國42（1953）年1月26日，孫立人將軍以孫夫人名義購入。民國44（1955）年「孫立人事件」爆發後，孫將軍遷入，此後一生便居住於此。

孫立人將軍為臺灣近代重要將領，並有多項戰功。孫將軍於二戰期間，協助美、英作戰，並於援緬作戰中立下輝煌戰功，也曾參與剿共。另外，在國民黨政府尚未遷臺前，孫將軍便已來臺，於鳳山成立軍官訓練學校、女青年大隊及幼年軍，其培育人才，對於臺灣無論是在軍事或政治上，皆有著深遠的影響。
3. 建築特色概述：
外觀保存完整，建築室內平面及室外立面融合和洋風格。空間大致可分為玄關、座敷（客廳）、應接室、緣側、臺所、風呂、廊下等空間；其屋頂為切妻式小屋，主要由東西向以及南北向各一組切妻屋根組成。
法令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及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4條規定辦理。

	四、指定日期及文號
	中華民國101年1月13日府授文資字第1010001985號


備註：
1.本表登錄理由整理自：徐慧民，《歷史建築孫立人將軍故居調查研究計畫》（臺灣臺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中市政府，2007）

2.本表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本府依行政程序法第101條之規定，得隨時更正之。
